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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消费者反映通过互联网购买的短期健康险产品到期后不予续保的问题。

在此，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提示消费者对此类产品要谨防宣传误导，明确

短期健康险不含有保证续保条款等方面情况。

一、明确“连续投保”不等同保证续保。目前网销短期健康保险的合同中虽然

对续保做出了相应的约定，满足条件的消费者在保险期间届满时，可以向保险公司

申请继续投保，但这并不等同于保证续保。保证续保条款是指，在前一保险期间届

满后，投保人提出续保申请，保险公司必须按照约定费率和原条款继续承保的合同

约定。对于非保证续保的产品，保险公司可能会出现停售、调整费率或推出替代的

新产品等情况，届时保险消费者将会面临不能续保的风险。

二、短期健康保险不含有保证续保条款。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期间在一年及以下

的互联网短期健康保险产品时，应注意此类产品不含有保证续保条款。根据《健康

保险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健康保险按照保险期限分为长期健康保险和短期健康

保险。长期健康保险是指，保险期间超过一年或者保险期间虽不超过一年但含有保

证续保条款的健康保险。短期健康保险是指，保险期间在一年及一年以下且不含有

保证续保条款的健康保险。

三、确认保障期限，谨防宣传误导。短期健康保险是不含有保证续保条款的。

消费者在投保此类产品时，应仔细阅读保险合同中关于保障期限和续保条款等内容，

确认保险期间，了解产品属性，根据自身的保障需求选择购买相适应的健康保险产

品。

按照有关规定，保险公司在销售过程中应当遵循最大诚信原则，向投保人阐明

产品属性，说明所购产品为短期健康保险产品，提示消费者可能面临的无法续保风

险，严禁以“保证续保”概念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宣传。消费者在购买短期健康保险

产品时，应谨防此类误导。


